方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检查标准
 
一、资质证照检查
1.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范围一致，无超范围经营。
2.营业执照：合法有效，信息与实际一致，按规定悬挂公示。
3.备案手续：分社、网点、经营场所变更等及时完成备案。
二、内容与意识形态检查
1.经营内容：无违法违规、色情、暴力、低俗、违规政治等内容。
2.曲库、节目、出版物：正版授权，来源可追溯，无违禁内容。
3.网络内容监管：按要求安装并使用监管技术，不屏蔽监管平台。
三、未成年人保护检查
1.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严禁未成年人进入。
2.游艺娱乐场所：非法定节假日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3.警示标识：在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识。
四、经营规范检查
1.实名登记：上网、入住、消费等实名登记，信息真实有效。
2.合同规范：使用规范统一合同，无霸王条款，无强制消费。
3.价格公示：明码标价，无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
4.台账记录：从业人员名册、营业日志、进货台账、消费台账等齐全规范。
五、安全生产检查
1.消防设施：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完好有效。
2.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无堵塞、锁闭情况。
3.用电用气：线路规范，无违规用电、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4.特种设备：电梯、索道、游乐设施等按期检验合格，持证运行。
六、人员与管理检查
1.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健康证明、培训记录等齐全。
2.应急预案：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3.值班值守：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及时上报。
七、卫生与环境检查
1.卫生消毒：公共区域、用品用具消毒记录完整规范。
2.食品安全：食材来源合规，相关证件齐全，操作流程规范。
3.环境卫生：场所干净整洁，垃圾分类处理，无卫生死角。
八、执法配合检查
[bookmark: _GoBack]1.积极接受执法检查，不拒绝、不阻碍、不隐瞒，如实提供资料。
2.对检查发现问题，按限期整改到位，确保复查合格。
